
B055

■ 2017年5月23日 星期二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股票代码：

002379

股票简称：

*ST

鲁丰 公告编号：

2017－056

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

交易所

2016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报的问询

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7】第104号），公司对问询函中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对问询函中所列问题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回

复。 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1、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7,712.05万元，同比下降36.0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 ）1,

415.06万元，同比增长111.95%。 请你公司说明：

（1）结合报告期行业情况、主要产品销量、价格走势、成本、毛利率、期间费用、非经常性损益等的变化情况，说明本年度营业收入下降

而净利润大幅提升的原因及合理性；

（2）2016年第一至第四季度，你公司收入分别为18,506.69万元、23,654.07万元、24,960.66万元和30,590.63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402.84万元、1,128.70万元、23.09万元和666.12万元，请你公司披露2016年第一至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及净利润波动

较大的原因，以及净利润变动幅度与营业收入不相匹配的具体原因；

（3）2016年你公司铝卷业务实现销售收入96,621.97万元，同比增加94.26%，毛利率提升2.28个百分点至2.25%。请结合产品销售情况

及成本价格走势等因素，对比同行业公司，详细说明该业务收入及毛利率大幅提升的原因。

回复：

（1）结合报告期行业情况、主要产品销量、价格走势、成本、毛利率、期间费用、非经常性损益等的变化情况，说明本年度营业收入下降

而净利润大幅提升的原因及合理性；

目前国内市场所指的高精度铝产品即高档、高附加值铝产品，主要是铝罐料、高档PS或CTP版基、高档铝箔坯料、预拉伸厚板和双零铝

箔等铝平轧产品以及中高档工业型材、无缝管材等铝挤压产品。目前上述产品国内市场的需求增长较为明显，并将成为未来国内市场发展

的主要驱动力。 2005-2016年，中国铝板带产能年复合增长率为18.8%；同期，铝板带产量年复合增长率为17.7%。（数据来源：安泰科）

公司2016年度和2015年度主要产品销售情况、成本、毛利率、期间费用、非经常性损益等的变化情况如下表列示：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6年度 2015年度 差异

主营业务收入 96,621.97 144,971.41 -48,349.44

其他业务收入 1,090.08 7,853.15 -6,763.07

主营业务成本 94,449.25 144,520.05 -50,070.80

其他业务成本 1,031.18 7,924.74 -6,893.56

税金及附加 471.44 503.81 -32.37

期间费用 3,548.25 13,144.64 -9,596.39

资产减值损失 -3,208.38 4,850.93 -8,059.31

投资收益 5,526.65 -5,526.65

营业外收入 6.74 2,726.85 -2,720.11

营业外支出 11.99 48.41 -36.42

所得税费用 1,924.03 -1,924.03

净利润 1,415.06 -11,838.55 13,253.61

毛利率 2.25% 0.31% 1.94%

本年度营业收入、投资收益、营业外收入下降主要原因系公司2015年7月31日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后，把相关铝箔业务置出出售给原关

联方远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专注于铝板带加工生产销售业务，处置的6家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但是净利润大幅提升原因如下：

一是2016年度长江现货铝锭均价为12,476元/吨，较2015年的12,082元/吨，同比上涨3.26%，且呈逐步上涨趋势（见趋势图）。公司产

品定价的原则是“发货前一段时间内长江有色金属现货市场铝锭平均价格＋加工费” ，铝锭或铝制品占产品成本比例90.00%左右。 由于

2016年1-11月市场铝锭价格持续稳步上涨，公司采购原材料加工完成后，因生产周期，材料价格对成本的影响有滞后性，公司分享了部分

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利润，同时公司通过加强生产管理、提升产品质量、提高产能利用效率，减耗增产，毛利润增加1,851.85万元，毛利率

从0.31%上升到2.25%。

2016年度和2015年度长江现货铝锭均价变动趋势图

二是公司重组后6家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2016年发生期间费用3,548.25万元，较2015年的13,144.64万元减少9,596.39万元。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度 2015年度铝板带业务损益 2016年度 年度差异 铝板业务差异

销售费用 2,587.12 397.11 216.84 -2,370.28 -180.27

管理费用 6,346.44 2,225.37 2,303.57 -4,042.87 78.20

财务费用 4,211.08 1,591.64 1,027.84 -3,183.24 -563.80

合计 13,144.64 4,214.12 3,548.25 -9,596.39 -665.87

三是本报告期内应收款收回，坏账准备大幅减少,导致资产减值损失相较于2015年度减少8,059.31万元。

以上原因所述，导致公司本年度营业收入下降而净利润大幅提升。

（2）2016年第一至第四季度，你公司收入分别为18,506.69万元、23,654.07万元、24,960.66万元和30,590.63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402.84万元、1,128.70万元、23.09万元和666.12万元，请你公司披露2016年第一至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及净利润波动

较大的原因，以及净利润变动幅度与营业收入不相匹配的具体原因；

第一至第四季度长江现货铝锭均价分别为10,992.67�元/吨、12,331.00�元/吨、12,745.67元/吨和13,836.33元/吨，呈逐步上涨趋势；

公司第一至第四季度铝卷销量分别为1.60万吨、1.88万吨、1.93万吨和2.19万吨，亦呈逐步增加趋势；铝价上涨、产销量增加是公司2016年

第一至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增幅较大的主要原因。

2016年第一至四季度经营数据对比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8,506.69 23,654.07 24,960.66 30,590.63

营业成本 18,097.55 23,556.48 24,254.92 29,571.48

毛利润 409.14 97.59 705.74 1,019.15

税金附加 190.44 55.22 5.11 220.67

期间费用 943.43 951.92 878.09 774.81

营业外收支 -11.90 6.65

剔除资产减值损失后净利润 -724.73 -921.45 -177.46 30.32

资产减值损失 -321.88 -2,050.15 -200.55 -635.80

净利润 -402.85 1,128.70 23.09 666.12

上表，剔除资产减值损失影响，随着铝价上涨、产销量增加、期间费用下降，公司第一至第四季度净利润呈逐步好转趋势，与营业收入

变动趋势基本一致；资产减值损失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回远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资产重组款，相应坏账准备金额下降。

（3）2016年你公司铝卷业务实现销售收入96,621.97万元，同比增加94.26%，毛利率提升2.28个百分点至2.25%。请结合产品销售情况

及成本价格走势等因素，对比同行业公司，详细说明该业务收入及毛利率大幅提升的原因。

2015年7月31日业务重组后，公司主营业务由制造铝板带、铝箔业务，变更为制造高精度铝板带业务。 重组前公司生产的铝卷主要是

自用，并由原子公司加工成铝箔对外销售。2015年公司销售板带产品4.3万吨，销售收入49,737万元，2016年公司销售板带产品7.6万吨，销

售收入96,622万元。 2016年铝价上涨、产销量增加、产能利用率的逐步提高使得单位加工成本有所下降，公司铝卷业务毛利率从2015年的

-0.03%大幅提升2.28个百分点至2.25%。

2016年度同行业主要经营指标情况表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营业收入同比增

长率

(%）

净利润同比增

长率

(%）

2015年销售毛利率

（%）

2016年销售毛利率

（%）

000612.SZ 焦作万方 -15.7211 258.6995 4.19 11.89

000807.SZ 云铝股份 -1.9493 147.1426 7.05 14.17

002578.SZ 闽发铝业 -8.8699 -8.9678 6.74 9.33

600219.SH 南山铝业 -3.9827 19.1129 12.93 22.66

601600.SH 中国铝业 16.6754 242.0737 3.47 7.53

601677.SH 明泰铝业 19.0616 49.3481 6.93 8.43

数据来源：Wind资讯

上表，由于铝价上涨，同行业公司净利润、毛利率大部分取得较大增幅。公司由于出售了铝箔加工业务后，只做铝板加工，产业链缩短，

导致公司毛利率与同行业存在较大差距。

2、你公司2014-2016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43,171.86万元、-24,673.53万元、-19,205.15万元，连续三年为负。 请

详细列示主要销售客户及供应商名称、账款情况、信用政策及票据结算方式等,说明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净额大幅小于净利润的原因，并说

明目前你公司现金流是否满足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及拟采取的措施。

回复：

一、公司近三年净利润与经营性现金流净额情况及关系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205.15 -24,673.53 -43,171.86

减：资产减值准备 -3,208.38 4,850.93 4,346.47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 2,687.99 7,815.91 11,519.13

无形资产摊销 530.74 775.99 528.97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8.50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 （收益以

“－” 号填列）

11.99 -2,643.60 -115.44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 号填列） 8.55

财务费用（收益以“－” 号填列） 1,048.97 5,526.31 22,536.04

投资损失（收益以“－” 号填列） -5,526.66 -5,711.91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 号填列） 1,924.03 -5,963.70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 号填列） -2,563.63 5,505.76 -5,374.16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 号填列） 432.65 -9,165.50 -11,434.59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 号填列） -19,560.54 -21,898.15 -18,857.89

净利润 1,415.06 -11,838.55 -34,661.83

（1）2016年度公司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小于净利润的原因系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转回3,208.38万元增加了本期净利润未形成

经营性现金流量；存货增加2,563.63万元，经营性应付款减少19,560.54万元导致经营性现金净流量减少。

（2）2015年度公司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小于净利润的原因系处置投资损失5,526.66万元、处置资产损失2,643.60万元减少了本

期净利润未形成经营性现金流量；经营性应收款增加9,165.50万元及经营性应付款减少21,898.15万元导致经营性现金净流量减少。

（3）2014年度公司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小于净利润的原因系处置投资损失5,711.91万元及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5,963.70万元

减少了本期净利润未形成经营性现金流量；存货增加5,374.16万元，经营性应收款增加11,434.59万元及经营性应付款减少18,857.89万

元导致经营性现金净流量减少。

二、公司2016年期末现金等价物21,346.90万元，较期初大幅增加，采购原材料货款预付款达11,685.29万元、公司营运资金69,817.95

万元，流动比率为3.49，速动比率为3.22，从公司营运资金、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分析得知营运资金充足，公司现金流能满足正常生产经营的

需要。

主要销售客户账款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2016年度主要客户 主营业务收入

占公司全部营业收入

的比例(%)

期末应收账款 信用政策及结算方式

1 青岛润丰铝箔有限公司 51,558.05 52.77 15,997.58

赊销期三个月、现汇或承

兑结算

2 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 45,132.08 46.19 4,737.71

赊销期三个月、以现汇或

承兑形式结算

合 计 96,690.13 98.96 20,735.29

注：2016年董事会年度报告客户前五名披露情况：青岛润丰铝箔有限公司25,842.73万元，占比26.45%、青岛润丰铝箔有限公司博兴

分公司25,715.32万元，占比26.32%，未汇总披露。

截止目前为止，2016年底应收账款已经全部收回。

序号 2015年度主要客户 主营业务收入

占公司全部营业收

入的比例(%)

期末应收账款 信用政策及结算方式

1 第一名 24,291.17 15.89 19,028.16

赊销期三个月、以现汇或承

兑形式结算

2 第二名 16,884.05 11.05 7,700.03

赊销期三个月、以现汇或承

兑形式结算

3 第三名 9,511.83 6.22 货到港30天电汇付款

4 第四名 4,996.87 3.27

货到30天付清全部款项、现

汇结算

5 第五名 2,340.00 1.53

供方每月26日开具增值税发

票，次月10日前需方付清上

月全部发货货款、全额承兑

结算

合 计 58,023.92 37.96 26,728.19

序号 2014年度主要客户 主营业务收入

占公司全部营业收入

的比例(%)

期末应收账款 信用政策及结算方式

1 第一名 9,950.68 4.88 1025.62

供方每月26日开具增值税

发票，次月10日前需方付

清上月全部发货货款、全

额承兑结算

2 第二名 9,157.00 4.49 货到港30天电汇付款

3 第三名 7,929.97 3.89

货到验收合格后供方开出

17%增值税发票后十五个

工作日内付款、承兑汇票

结算

4 第四名 5,775.70 2.83 885.79 见提单副本90天电汇付款

5 第五名 5,574.01 2.73 3069.53

货到三十天付清货款、现

汇结算

合 计 38,387.36 18.82 4980.94

主要供应商账款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2016年度主要供应商 采购金额

占公司全部营业

成本的比例(%)

期末应付账款 信用政策及结算方式

1 第一名 20,178.43 21.4 -9,185.34

需方预付1个月货款、现汇结

算

2 第二名 16,338.08 17.32

预付款、以现汇、信用证及承

兑的形式结算

3 第三名 15,849.04 16.8 -1,714.12

需方预付1个月货款、现汇结

算

4 第四名 7,708.44 8.17

供方开具17%增值税专用发

票后，需方支付全额货款、现

汇及承兑结算

5 第五名 5,782.85 6.13

货到门口付清进厂卸货、现

汇结算

合 计 65,856.84 69.82 -10,899.46

截止目前2016年底预付货款金额已经按照合同规定原材料全部验收入库，投入生产。

序号 2015年度主要供应商 采购金额

占公司全部营

业成本的比例

(%)

期末应付账款 信用政策及结算方式

1 第一名 65,179.33 42.76 -9,380.39

需方预付2个月货款、以现汇及

承兑形式结算，承兑不超过

50%

2 第二名 18,513.87 12.14 -171.52 款到发货、现汇及承兑结算

3 第三名 7,070.78 4.64 -654.37 预付款、电汇

4 第四名 6,082.42 3.99 -30.82 款到发货、现汇结算

5 第五名 5,723.57 3.75 -23.58 款到发货、50%现汇、50%承兑

合 计 102,569.97 67.28 -10,260.68

序号 2014年度主要供应商 采购金额

占公司全部营

业成本的比例

(%)

期末应付账款 信用政策及结算方式

1 第一名 46,759.12 22.58

执行先款后货，预付款按上月实际价

格为预付款基准，款到后开始发货、

现汇及承兑结算，承兑汇票接受比例

为20%，超出20%买方承担贴现费用，

贴现利率按银行同期贴现利率执行

2 第二名 33,747.21 16.3

卖方根据买方要求，及买方预付款情

况及时供货，先款后货，现金不少于

总金额的70%、现汇及承兑结算

3 第三名 21,918.39 10.59 -38,765.71

供方发货之日起15天之内付清全部

货款、以现汇及承兑形式结算，承兑不

超过50%

4 第四名 13,408.72 6.48 231.27 款到发货、50%现汇、50%承兑

5 第五名 12,988.61 6.27 款到发货、100%现汇结算

合 计 128,822.05 62.22 -38,534.44

3、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大客户占比98%，前五名客户销售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98.95%，其中第一大客户占比46.19%；

你公司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69.82%，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25.49%。 请你

公司说明：

（1）结合你公司行业特点及销售、采购模式，说明你公司客户及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并请说明公司是否存在对前五大

客户及供应商的依赖，若存在，请补充提示相关风险；

（2）你公司2015年度前五大客户销售占比为37.96%，请说明2016年度前五大客户销售占比较2015年度大幅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3）请列表说明你公司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的名称及关联关系，结合销售、采购价格说明其中关联方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并说明是否

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1、公司行业特点及销售、采购模式，公司客户及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公司是否存在对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的依赖，若

存在，提示相关风险；

公司行业特点

目前，我国铝箔行业生产企业众多，产业集中度较低，没有一家企业占有显著的市场份额，也没有一家企业能够对整个产业的发展产

生决定性影响。

销售定价模式

公司销售产品定价方式为：发货前一段时间内长江有色金属现货市场铝锭平均价格＋加工费。

采购定价模式

公司采购铝板带的计价方式为“发货前一段时间长江有色金属现货市场铝锭平均价格＋加工费” 。

公司客户集中度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主要客户销售情况分析表

单位:吨、万元

客户

2016年度 2015年度

销售数量 销售收入 销售数量 销售收入

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 35,511.54 45,132.08 15,112.65 17,022.08

青岛润丰铝箔有限公司 40,538.15 51,558.05 20,906.73 24,474.83

合计 76,049.69 96,690.13 36,019.38 41,496.91

公司2015年7月31日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后，把相关铝箔业务置出出售给原关联方远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专注于铝板带加工生产销

售业务。 由于重组前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和青岛润丰铝箔有限公司与公司为母子公司关系，公司生产的铝板出售给子公司继续深加

工成铝箔后再对外销售。公司完成原六家子公司出售后，原与相关子公司的销售业务因历史原因继续得以延续，因此公司的原子公司变成

公司的主要客户，导致公司客户集中度较高。 公司继续与原子公司进行交易，是本着互惠互利，相互信任，市场定价为原则，有利于本公司

业务延续，有利于维护本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公司客户集中度较高有其历史渊源，是合理的。

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后，将利用现控股股东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铝业市场资源，拓宽销售渠道，加强铝板带销售队伍的建

设，加大市场开拓力度，扩大铝板带产品的对外销售规模，尽力促使公司与市场无关联关系的独立第三方优先达成交易，逐步降低关联交

易收入占比。 因此，不存在对重大客户依赖风险。

公司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2016年度与2015年度五大供应商变化情况表

单位:万元

2016年度供应商前五名 采购金额

占公司年度采购

总额的比例(%)

2015年度供应商前五名 采购金额

占公司年度采购

总额的比例(%)

第一名 20,178.43 21.40 第一名 65,179.33 46.90

第二名 16,338.08 17.32 第二名 18,513.87 13.32

第三名 15,849.04 16.80 第三名 7,070.78 5.09

第四名 7,708.44 8.17 第四名 6,082.42 4.38

第五名 5,782.84 6.13 第五名 5,723.57 4.12

合 计 65,856.83 69.82 合 计 102,569.97 73.81

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额比例69.82%，较2015年度的73.81%下降3.99个百分点，前五名供应商采购

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额的比例25.49%，较2015年度的46.90%降幅较大；山东省滨州市提出打造5000亿级高端铝产业集群，2016

年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内部实际情况和外部环境因素，采购方面结合铝锭或铝板带供应商的资质情况、信誉情况、质量情况和运输距离情

况，本着互惠互利，长期合作基础上与新供应商建立了购销关系，从而保证公司材料正常供应，降低公司生产成本，提高公司经营业绩。

公司根据内控管理制度规定，每半年会筛选部分供应商进行评比，更新供应商管理平台情况，拓宽采购渠道。因此，不存在对重大供应

商依赖风险。

（2）你公司2015年度前五大客户销售占比为37.96%，请说明2016年度前五大客户销售占比较2015年度大幅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2015年度公司重组前主要销售铝箔制品，铝板带仅为公司中间半成品，需要进一步加工成铝箔制品。 因此，2015年重组前客户性质不

同，客户为终端铝箔消费客户；重组完成后公司专注于铝板带加工生产销售业务，客户主要是下游继续加工的生产厂家。 由于重组前博兴

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和青岛润丰铝箔有限公司与公司为母子公司关系，历史特殊母子公司关系及业务的延续，主要客户变成了原子公司

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和青岛润丰铝箔有限公司。 因此造成了2016年度前五大客户销售占比较2015年度大幅调高。

（3）请列表说明你公司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的名称及关联关系，结合销售、采购价格说明其中关联方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并说明是否

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主要客户明细如下：

客户名称 交易内容 关联关系

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原受同一人控制企业

青岛润丰铝箔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原受同一人控制企业

公司主要供应商明细如下：

供应商名称 交易内容 关联关系

第一名 采购原材料 非关联方

第二名 采购原材料 原参股公司（2016年12月份处置）

第三名 采购原材料 非关联方

第四名 采购原材料 非关联方

关联交易定价如下：

1、公司销售给关联方产品定价方式为协议价格：发货前一段时间内长江有色金属现货市场铝锭平均价格＋加工费。

2、公司采购关联方铝卷（铝板带）的计价方式为“发货前一段时间长江有色金属现货市场铝锭平均价格＋加工费。

以上事项已由2016年4月1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2016年5月11日召开的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于2016

年4月21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16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公告》（2016-034号）进行披露。 上述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鲁丰环保关于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以上关联交易定价方式与

非关联方一致,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4、报告期内，你公司存货余额为7,279.39万元，同比增长50.77%；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12.41万元，较上年同期2,165.78万元下降

94.81%。 请详细说明：

（1）结合你公司产品的销售和库存情况，说明存货账面价值大幅增加的原因与合理性；

（2）请说明存货跌价准备与存货变动情况不匹配的原因，以及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与合理性。

回复：

（1）结合你公司产品的销售和库存情况，说明存货账面价值大幅增加的原因与合理性；

1、2015年12月长江现货铝锭均价10,563.00元/吨、2016年12月13,166.00元/吨， 因单价上涨2,603.00元/吨造成了存货总体成本上

升。

2、自2015年第四季度至2016年第四季度产量情况分别为1.50万吨、1.60万吨、1.88万吨、1.93万吨和2.19万吨，因此，产销量增加造成

相应备货同时增加。

（2）请说明存货跌价准备与存货变动情况不匹配的原因，以及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与合理性。

1、公司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认过程和依据

公司的存货为原材料、在产品和产成品，以及随产品出售的包装物，低值易耗品。包装物和低值易耗品余额很小，最主要的存货为原材

料、在产品和产成品。

原材料主要系公司购进的待加工的铝锭、铝卷；在产品为在生产线上处于加工中的各种铝卷；产成品为已加工完成待出售的各种规格

的铝卷。

铝加工行业对于铝深加工产品的定价，一般为铝锭市场现货价格加上加工企业赚取的加工费，其产品价格的构成最主要的就是原料

铝锭的价格，加工费占销售价格的比重很低。 因此铝价格波动对于铝加工企业业绩的影响非常大。

2、公司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认方法

（1）预计售价的确定

对于产成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公司以该存货的预计售价减去预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

可变现净值。 产成品又分为有合同的和无合同的产品。 对于有合同的产成品，在期末确认未来预计售价时，公司直接以签订的合同价格作

为预计售价；对于尚未签订合同的产品，公司按照铝锭市场现货价格加上加工费作为估计售价。 将用于销售的材料，公司以材料市场售价

作为估计售价。

（2）销售税费的确定

公司根据全年销售税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来确定税费率，以预计销售价格乘以销售税费率，计算作为销售税费金额。

（3）存货可变现净值

A、对于产成品和销售用材料，公司以预计销售价格扣除预计销售税费后的金额作为可变现金额，与产成品、销售用材料结存的成本

进行比较，将可变现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部分确认为存货跌价损失，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B、对于需进一步加工的原材料，以及在生产线上加工中的在产品，，公司以相关材料和在产品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材料、

在产品加工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销售税费的确定与上述（2）所述方

法相同。

3、公司根据资产重组方案，2015年7月31日将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山东鲁丰铝箔制品有限公司、上海鲁申铝材有限公司、青岛

鑫鲁丰环保材料有限公司、鲁丰铝业（香港）有限公司、鲁丰北美有限公司等六家公司出售给远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相关子公司2015年

1-7月损益表纳入合并报表范围，2015年7月31日作为交割日，铝材价格处于下降通道，由于加工周期的影响，前期采购的材料在产品交付

前确定销售价格时，市场铝价已经下降，原采购价格过高，各相关存货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跌价，为此公司根据计算的结果，对处置子公司

存货计提了2,083.70万元的存货跌价准备。

-、行情回顾

2017年1、2月铝锭价格较2016年12月31日有所下降（详见上图），部分存货存在减值的情形。 存货发生减值主要是铝卷等铝制品，部

分在产品和产成品其变现价值低于成本， 公司根据会计政策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原则， 对于部分存货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跌价计提了

112.41万元，充分合理的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单位：万元

品种 账面金额 合同金额 继续加工成本 销售费用 税金

达到可售状态

成本及预计销

售费用税金合

计

估计售价总额 跌价金额

产成品 2,891.84 2,856.05 5.19 2.16 2,899.19 2,856.05 43.14

原材料 1,208.54 1,243.59 23.87 0.44 0.18 1,233.03 1,243.59

在产品 3,291.42 3,448.88 214.43 8.69 3.61 3,518.15 3,448.89 69.27

合计 7,391.80 7,548.52 238.3 14.32 5.95 7,650.37 7,548.53 112.41

备注：备品备件按照市场价格测算，无跌价

2016年度较2015年度公司子公司、业务规模大幅较少，加之2015年7月31日作为交割日，公司根据铝市场价格情况，存货原采购价格

过高，各相关存货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跌价，为此公司根据计算的结果，对处置子公司存货计提了2,083.70万元的存货跌价准备，因此造

成了存货跌价准备与存货变动情况不匹配的情形。

5、报告期内，你公司应收账款19,764.35万元，同比下降23.95%，计提坏账准备金额-587.76万元；其他应收款34,689.63万元，同比下

降61.51%。 请说明：

（1）请结合应收账款的分类、主要客户的变动情况，说明公司应收账款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2）请结合公司坏账计提政策，说明报告期内公司坏账准备的计提是否充分；

（3）公司前五名应收账款汇总金额21,326.39万元，占应收账款总额的比例达99.30%。 请详细披露前五名应收账款客户的具体名称、

应收账款金额及对应提坏账准备，逐个说明欠款方与你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回复:

（1）请结合应收账款的分类、主要客户的变动情况，说明公司应收账款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本期与上期客户未发生变化，主要销售给原关联方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和青岛润丰铝箔有限公司。

长江现货交易铝锭价格呈逐步上涨趋势，铝加工市场有所好转，这两个公司资金得到了较好的改善，为逐步减少原子公司对本公司的

影响，各方均愿意逐渐减少应收账款金额。 公司应收账款赊销信用政策未发生变化，下降情况合理。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2016年12月31日 2015年12月31日

青岛润丰铝箔有限公司 15,997.58 19,028.16

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 4,737.71 7,700.03

（2）请结合公司坏账计提政策，说明报告期内公司坏账准备的计提是否充分；

1、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情况

单位：万元

类 别

期末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

收账款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21,416.51 99.72 1,652.16 7.71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的应收账款

60.93 0.28 60.93 100.00

合 计 21,477.44 100.00 1,713.09 7.98

单位：万元

类 别

期初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

账款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28,227.57 99.78 2,239.92 7.94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

应收账款

60.93 0.22 60.93 100.00

合 计 28,288.50 100.00 2,300.85 8.13

（1）期末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单位：万元

债务人名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龄 计提比例(%) 计提理由

余姚市凯隆铝箔制品有限公司 60.93 60.93 4-5年 100.00

多次催收

无法收回

合计 60.93 60.93

（2）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单位：万元

账 龄

期末数 期初数

账面余额 计提比例(%)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计提比例

(%)

坏账准备

1年以内 20,753.70 5.00 1,037.68 26,779.44 5.00 1,338.97

1至2年 9.52 10.00 0.95 36.27 10.00 3.63

2至3年 3.88 20.00 0.78 383.83 20.00 76.77

3至4年 47.23 40.00 18.89 282.63 40.00 113.05

4至5年 41.62 80.00 33.30 189.46 80.00 151.57

5年以上 560.56 100.00 560.56 555.94 100.00 555.94

合计 21,416.51 1,652.16 28,227.57 2,239.93

本期计提坏账准备金额为-587.76万元。

2、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情况

单位：万元

类 别

期末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

金额 计提比例(%)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36,705.04 99.95 2,015.41 5.49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17.62 0.05 17.62 100.00

合 计 36,722.66 100.00 2,033.03 5.54

单位：万元

类 别

期初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

金额

计提比例

(%)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94,881.31 99.98 4,751.50 5.01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14.55 0.02 14.55 100.00

合 计 94,895.86 100.00 4,766.05 5.02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单位：万元

账 龄

期末数 期初数

账面余额 计提比例(%)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计提比例

(%)

坏账准备

1年以内 33,208.64 5.00 1,660.43 94,854.99 5.00 4,742.75

1至2年 3,488.69 10.00 348.87 8.51 10.00 0.85

2至3年 0.49 20.00 0.10 11.75 20.00 2.35

3至4年 2.00 40.00 0.80 0.84 40.00 0.34

5年以上 5.22 100.00 5.22 5.22 100.00 5.21

合 计 36,705.04 2,015.42 94,881.31 4,751.50

本期计提坏账准备金额为-2,733.03万元。

公司对上述单项金额重大或单项金额不重大等往来款项进行单独减值测试，未发现异常减值的情形。 根据会计准则具有类似信用风

险特征规定，将应收往来款项归类至按照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企业会计政策计提相关减值准备，计提充分。

（3）公司前五名应收账款汇总金额21,326.39万元，占应收账款总额的比例达99.30%。 请详细披露前五名应收账款客户的具体名称、

应收账款金额及对应提坏账准备，逐个说明欠款方与你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情况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关联关系 期末余额

占应收账款

总额的比例

(%)

坏账准备余额

坏账计提比例

（%）

账龄

第一名

原受同一人控

制

15,997.58 74.49 799.87 5.00 1年以内

第二名

原受同一人控

制

4,737.71 22.06 236.89 5.00 1年以内

第三名 非关联方 330.03 1.54 330.03 100.00 3至4年

第四名 非关联方 200.14 0.93 200.14 100.00 3至4年

第五名 非关联方 60.93 0.28 60.93 100.00 4至5年

合 计 21,326.39 99.30 1,627.86

6、报告期内，你公司应付票据期末余额为3,000万元，较去年同期21,945万元减少86.32%。 请补充说明应付票据余额大幅下降的原

因，并结合应付票据余额的变动，说明公司业务模式和结算模式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如是，请说明变化的具体情况。

回复：

公司应付票据余额大幅下降原因系：公司2015年7月31日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后，把相关铝箔业务置出出售给原关联方远博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专注于铝板带加工生产销售业务。 公司结合铝锭或铝板带生产厂商的资质情况、信誉情况和运输距离情况筛选了两家供应商。

公司2016年7月份收回远博实业发有限公司资产重组款42,190.51万元，因此资金充足，本着互惠互利、长期合作基础上与相关供应商建立

了良好的供销关系，从而保证公司材料正常供应，结算方式陆续由现汇或承兑改为电汇结算方式，致使应付票据余额大幅下降。

7、报告期内，你公司发生资产减值损失-3,208.38万元，请结合资产减值损失的子科目详细说明资产减值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及相关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1、应收账款减值准备计提充分性具体见本反馈意见5、（2）叙述。

2、下降的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回远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资产重组款62,174.11万元导致计提减值准备减少3,108.71万元、本期应收账

款较期初减少6,811.61万元导致计提减值准备减少587.76万元。 因此本期资产减值损失-3,208.38万元金额正确、合理。

8、2015年7月4日，你公司披露《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你公司将6家子公司的股权出售给远

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博实业” ），6家子公司分别为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丰铝板” ）、上海鲁申铝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鲁申” ）、鲁丰北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丰北美” ）、鲁丰铝业（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丰香港” ）、青岛

鑫鲁丰环保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鑫鲁丰” ）、山东鲁丰铝箔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丰制品” ），请你公司说明：

（1）列示上述6家交易标的资产交割及股权过户时间；

（2）你公司与上述6家交易标的自2015年7月4日至今发生的交易情况及资金往来情况，关联关系变化情况，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履行

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是否存在违规资金占用及对外担保情况。

回复：

（1）列示上述6家交易标的资产交割及股权过户时间；

交易标的资产交割及股权具体过户时间如下表：

公司名称 标的资产交割日 股权过户完成日 变更后股东名称

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 2015年7月31日 2016年7月4日 远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鲁申铝材有限公司 2015年7月31日 2015年11月30日 远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鲁丰铝业（香港）有限公司 2015年7月31日 2016年6月29日 青岛润丰铝箔有限公司

青岛鑫鲁丰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2015年7月31日 2015年11月30日 青岛润丰铝箔有限公司

山东鲁丰铝箔制品有限公司 2015年7月31日 2015年9月17日 远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鲁丰北美有限公司 2015年7月31日 远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根据会计准则规定，购买方获得对被购买方控制权的日期需要满足以下条件：1、合并合同或协议已获股东大会等内部权力机构通过；

2、已获得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审批；3、已办理了必要的财产权交接手续；4、购买方已支付了购买价款的大部分（一般应超过50%），并且有

能力支付剩余款项；5、购买方实际已经控制了被购买方的财务和经营决策，并享有相应收益和风险。

根据公司与远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签署的重大资产重组协议5.3款,�标的资产交割确认书》适当签署之日为交割日即2015年7月31

日。 自交割日起，标的资产及其上附着的全部权利、义务、风险、责任即转移至远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享有或承担。 相关公司股权转让不需

要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审批且工商变更不存在实质障碍，因此2015年7月31日公司实质实现了对以上6家子公司转让，账务处理正确。

鲁丰北美有限公司因是境外公司，与相关股权转让的手续还需有关部门认证，公司正在积极办理中。

（2）你公司与上述6家交易标的自2015年7月4日至今发生的交易情况及资金往来情况，关联关系变化情况，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履行

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是否存在违规资金占用及对外担保情况。

1、公司与6家交易标的2015年7月4日至2017年4月30日发生交易情况

单位：吨、万元

公司

2015年7月4日后 2016年度 2017年1至4月

数量 销售收入 数量 销售收入 数量 销售收入

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 15,112.65 17,022.08 35,511.54 45,132.08 18,597.08 25,469.58

青岛润丰铝箔有限公司 20,906.73 24,474.83 40,538.15 51,558.05 12,479.58 17,419.00

合计 36,019.38 41,496.91 76,049.69 96,690.13 31,076.66 42,888.58

公司

2015年7月4日后 2016年度 2017年1至4月

数量 采购金额 数量 采购金额 数量 采购金额

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 4,810.42 4,224.66 8,146.66 7,708.44 2,620.50 2,639.36

青岛润丰铝箔有限公司 2,003.19 1,755.74 5,162.12 4,938.27 474.65 458.73

青岛鑫鲁丰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15.12 15.25

合计 6,813.61 5,980.40 13,308.78 12,646.71 3,110.27 3,113.34

注:�公司销售给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和青岛润丰铝箔有限公司两家公司铝卷的同时回购该两家公司生产过程产生的废料。

2、公司与6家交易标的2015年7月4日至2016年12月31日资金往来情况

单位：万元

公司 2015年度

资金拆入： 期初余额 增加金额 减少金额 期末余额

鲁丰铝箔（香港）有限公司 225.96 225.96

青岛鑫鲁丰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3,260.92 3,260.92

青岛润丰铝箔有限公司 29,454.28 29,454.28

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 113,252.48 113,252.48

合计 146,193.64 146,193.64

公司 2016年度

资金拆入： 期初余额 增加金额 减少金额 期末余额

青岛鑫鲁丰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30,496.16 30,496.16

青岛润丰铝箔有限公司 16,211.70 16,211.70

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 110,694.89 110,694.89

合计 157,402.75 157,402.75

2017年度

未发生资金拆借金额

3、关联租赁情况

单位：万元

出租方名称 承租方名称

租赁

资产情况

2015年

租赁收入

2016年

租赁收入

2017年

租赁收入

鲁丰环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博兴县瑞丰铝板有

限公司

租赁厂房及土地使

用权

325.38 701.42 225.54

4、关联关系说明

（1）2015年7月31日，公司资产重组处置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等六家全子公司股权失去控制权，自2015年8月1日后，公司与博兴

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等六家全资子公司成为“受同一方控制的关联方” 关系。

（2）2016年7月28日，公司控股股东于荣强将持有的远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及其六个子公司）股权进行了转让，不再持有远博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股权，此后远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与本公司不再为关联方。

5、2015年7月重组完成后公司专注于铝板带加工生产销售业务。 由于重组前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和青岛润丰铝箔有限公司与公

司为母子公司关系，历史特殊母子公司关系及业务的延续，主要客户变成了原子公司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和青岛润丰铝箔有限公司。

由于本公司与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青岛润丰铝箔有限公司和青岛鑫鲁丰环保材料有限公司资产重组前为母子公司关系，重组

完成后，因业务延续，公司存在银行贷款到期借新还旧的资金过桥往来，时间较短，上市公司占用关联方资金，不存在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

资金的情形。

上述重组后与关联企业2015年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由2015年6月1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2015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及2015年7

月6日召开的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2015年6月20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司《关于重大资产出售后与关联企业2015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2015-043号）进行

披露；上述重组后与关联企业2016年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由2016年4月1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2016年5月11日召开

的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2016年4月21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关于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2016-034号）进行披露；上述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关于关联交易

的决策程序，不存在违规资金占用及对外担保情况。

9、根据会计师出具的2016年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说明，你公司与关联企业远博实业、瑞丰铝板、青岛鑫鲁丰、

青岛润丰铝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丰铝箔” ）2016年度分别存在往来款27.22万元、110,694.89万元、30,496.16万元、16,211.70万元，

形成非经营性资金往来；与原参股公司青海鲁丰鑫恒铝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恒铝材” ）存在往来款期末余额30,985.17万元，形成非

经营性资金往来。 请逐笔详细说明：

（1）上述资金占用产生的具体原因、性质、占用资金日最高余额、占用总金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2）上述资金占用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或财务资助的情形，并请说明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

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1、本公司于2015年7月31日与远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资产重组业务，公司将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等6家全资子公司股权及

与铝箔业务相关的资产和关联方的债权债务转让给远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本期收到资产转让款（含利息）62,174.11万元。 资产重组协

议规定交割日后18个月内支付全部资产重组对价，对于尚未支付的部分款项，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和实际的占用天数计算资金占用费；

期末余额已于2017年1月份连本带息全部收回。

上述出售事项已经公司2015年6月1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2015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及2015年7月6日召开的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2015年6月20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司《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进行披露。

2、由于本公司与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青岛润丰铝箔有限公司和青岛鑫鲁丰环保材料有限公司资产重组前为母子公司关系，公

司与相关子公司相互提供银行借款担保，资产重组协议规定交割日后18个月内解除相关担保。 重组完成后，因业务延续，公司存在银行贷

款到期借新还旧的资金过桥往来，时间较短，上市公司占用关联方资金，不存在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截止目前相关担保已全部解除。

3、鉴于前期鑫恒铝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重组前形成的鑫恒铝材欠公司款项。 依据《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的议案》约定，公司对鑫

恒铝材预付货款及公司其他债权按年化利率9%收取资金占用利息费用。根据约定，本期公司对鑫恒铝材其他应收款项按照约定利率收取

了资金占用费；期末余额已于2017年1月份连本带息全部收回。

上述事项已经2014年6月1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4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14年7月7日，经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2014年7月12日披露了《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的补充报告》（公告编号2014-031），对公司及其子公司享有对鲁丰鑫恒的债权及后

续清偿情况进行了相关披露。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综上所述，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或财务资助的情形。

10、2016年12月14日，你公司将所持有鑫恒铝材14.26%的股权出售给青海博盈铝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盈铝材” ），交易作价为

11,380万元，请你公司说明：

（1）交易前后鑫恒铝材股权结构变化情况，你公司与博盈铝材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除关联关系以外的其他关系；

（2）你公司出售鑫恒铝材的目的，鑫恒铝材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交易作价的依据及合理性，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批

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3）交易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回复：

（1）2016年12月14日，公司将所持有鑫恒铝材14.26%的股权出售给青海博盈铝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盈铝材” ），交易作价为

11,380万元，交易前公司持有鑫恒铝材14.26%股权，交易后博盈铝材持有鑫恒铝材14.26%股权；公司与博盈铝材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以

及除关联关系以外的其他关系。

（2）公司2015年7月31日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后，把相关铝箔业务置出出售给原关联方远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专注于铝板带加工生

产销售业务，融入当地产业集群，股权转让后将有利于公司致力于山东当地的发展；股权转让前，鑫恒铝材截止2015年12月31日净资产

48,002.02万元，201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6,507.97万元，净利润-2,874.50万元；截止2016年11月30日净资产57,390.32万元，2016年1月至

11月实现营业收入6,223.71万元，净利润-392.09万元；该投资不存在活跃的交易市场，因此，公司按照类似金融资产当时市场收益率及鑫

恒铝材未来的收益预测对未来现金流量折现确定的现值进行了减值测试，未发现减值迹象，账面价值为原始投资成本11,380万元；以上

审批在董事长权限内，已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并将详细内容于2017年4月2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16年度报告全文》进行披露。

（3）2016年12月，公司与青海博盈铝材有限公司签订了关于转让鑫恒铝材股权协议；2016年12月14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公司并

于2016年12月27日收到青海博盈铝材有限公司支付的股权投资转让款。 公司收到投资款时账务处理如下：

借：银行存款 113,800,000.00元

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13,800,000.00元

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财政部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通知》

(财会〔2014〕14�号)）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公司将持有的该项权益划分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该投资不存在活跃的交易市场，因此，公司按照类似金融资产当时市场收益率及鑫恒铝未来的收益预测对未来现金流量折现确定的

现值进行了减值测试，未发现减值迹象，账面价值为原始投资成本11,380万元。

公司依据股权协议收回全部投资成本11,380万元，根据会计准则规定未产生投资收益，因此本次交易对公司业绩不存在任何影响。

11、2016年7月28日，你公司原实际控制人于荣强将持有的远博实业股权进行了转让，请你公司说明：

（1）远博实业股权受让方基本情况，交易前后远博实业股权结构变化情况，你公司与远博实业及其受让方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

及除关联关系以外的其他关系；

（2）于荣强转让远博实业股权时，瑞丰铝板、青岛鑫鲁丰、润丰铝箔、上海鲁申、鲁丰北美、鲁丰香港和鲁丰制品有限公司等公司的股

权转让金额与你公司将之转让给于荣强作价金额的差异情况。

回复:

（1）远博实业股权受让方基本情况，交易前后远博实业股权结构变化情况，你公司与远博实业及其受让方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

及除关联关系以外的其他关系；

经查，远博实业股权受让方为深圳金生沃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一家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成立的有限合伙企

业，成立于2016年6月23日，注册号：44030060260473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F7KQ99，注册资本60,012.00万元，经营范

围：股权投资；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以上均不含限制项目）。 （以上各项涉及法

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需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交易前于荣强和吴秋梅分别持有远博实业99%和1%的股权，交易后深圳金生沃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他股东分别持有

远博实业99%和1%的股权；交易前我公司与远博实业同受同一控制人于荣强控制，交易后我公司与远博实业及其受让方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以及除关联关系以外的其他关系。

（2）于荣强转让远博实业股权时，瑞丰铝板、青岛鑫鲁丰、润丰铝箔、上海鲁申、鲁丰北美、鲁丰香港和鲁丰制品有限公司等公司的股

权转让金额与你公司将之转让给于荣强作价金额的差异情况。

2015年7月6日，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以及《鲁丰环保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与远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之资产出售协议》，公司将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山东鲁丰铝

箔制品有限公司、上海鲁申铝材有限公司、青岛鑫鲁丰环保材料有限公司、鲁丰铝箔（香港）有限公司和鲁丰北美有限公司等6家全资子公

司股权按照评估值以112,974.20万元价格出售给远博实业，并于2015年7月31日完成了交割。

据向前控股股东了解，于荣强转让远博实业股权直接对价10,000.00万元，同时深圳金生沃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接远博

实业债务114,043.46万元，最终股权交易对价为124,043.46万元；与公司2015年转让时对价112,974.20万元相差11,069.26万元,不存在

重大差异。

12、2016年，你公司为瑞丰铝板及其子公司润丰铝箔分别提供16,480万元和15,922万元担保，你公司披露的担保金额为219,445.39

万元，请自查披露是否正确。

回复：

经自查，公司为瑞丰铝板及其子公司润丰铝箔分别提供16,480万元和15,922万元的担保为报告期内开始提供担保的发生额，公司披

露的担保金额为219,445.39万元为理解错误,公司在填报年报时对于“报告内对外担保实际发生额合计” 理解为2016年度内持续存在的

所有的担保总额，包括以前年度开始担保持续到2016年底未还款和已还款的担保数额187,043.19万元，也包括2016年度开始担保持续到

年底未还款和已还款的担保总额32,402.20万元，经确认，“报告内对外担保实际发生额合计” ，仅为2016年度开始担保持续到年底未还款

和已还款的担保总额，即本年度报告期内担保实际发生额应为32,402.20万元。

13、因你公司2014年、2015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你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处理，2016年度你公司经审

计净利润实现扭亏为盈。 请你公司认真自查并明确说明是否存在其他应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处理和其他风险警示处理的情形。

回复:

公司2014年、2015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处理。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的规定，经认真自查，不存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处理和其他风险警示处理的情形，详细说明如下：

1、公司于2017年4月28日披露《2016年年度报告》，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鲁丰环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17]第3-00053号），公司2016年度实现营业收入97,712.05万元，净利润为1,415.06万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415.06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20,768.71万元。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120,768.71万元；

3、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97,712.05万元；

4、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公司不存在因财务会计报告存在重大会计差错或者虚假记载，被中国证监会责令改正但未在规定期限内改正，且公司股票已停牌

两个月的情形；

6、公司不存在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年度报告或者半年度报告，且公司股票已停牌两个月的情形；

7、公司不存在因欺诈发行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因涉嫌欺诈发行罪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的情形；

8、公司不存在因重大信息披露违法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的情形；

9、公司不存在出现本规则 12.12条、12.13条规定的股权分布不再具备上市条件的情形，或者在规定期限内未披露解决方案，或者在披

露可行的解决方案后一个月内未实施完成的情形；

10、公司不存在法院依法受理公司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的情形；

11、公司不存在出现可能导致公司被依法强制解散的情形；

12、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不存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以内不能恢复正常的情形；

13、公司银行账号正常使用，不存在被冻结的情形；

14、公司董事会正常履行职责，不存在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董事会决议的情形；

15、公司不存在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及不存在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形；

16、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其他情形。

根据前述自查结果，公司股票交易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1规定退市风险警示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 13.3.1规定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 13.2.10�的规定，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后，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审计结果表明13.2.1�条第（一） 项情形已消除的，公司符合申请对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向贵所提交了对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

特此公告。

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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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4月28日披露了《2016年年度报告全文》，由于工作人员疏忽，在公告中存

在表述错误，现对原公告披露的部分信息更正如下：

一、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二、主营业务分析”之“2收入与成本”“（8）主要销售客户和主要供应商情况”

原内容为：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967,130,425.06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98.98%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98.95%

公司前5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第一名 451,320,772.32 46.19

2 第二名 258,427,288.96 26.45

3 第三名 257,153,258.24 26.32

4 第四名 150,436.58 0.01

5 第五名 78,668.96 0.01

合计 -- 967,130,425.06 98.98%

更正后内容为：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966,219,712.56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98.90%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98.95%

公司前5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第一名 515,580,547.20 52.77

2 第二名 451,320,772.32 46.19

3 第三名 150,436.58 0.02

4 第四名 78,668.96 0.01

5 第五名 -910,712.50 -0.09

合计 -- 966,219,712.56 98.90%

二、第五节“重要事项”之“十七、重大合同及其履行情况”之“2、重大担保”之“（1）担保情况”

原内容为：

单位：万元

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相关公告

披露日期

担保额

度

实际发生日期（协议

签署日）

实际担

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

保

期

是否

履行

完毕

是否

为关

联方

担保

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 2015年06月20日 80,030 2016年06月21日 3,500 连带责任保证 1 否 是

青岛润丰铝箔有限公司 2015年06月20日 80,030 2016年05月30日 2,000 连带责任保证 1 否 是

青岛润丰铝箔有限公司 2015年06月20日 80,030 2016年05月31日 2,000 连带责任保证 1 否 是

青岛润丰铝箔有限公司 2015年06月20日 80,030 2016年06月08日 4,874 连带责任保证 1 否 是

青岛润丰铝箔有限公司 2015年06月20日 80,030 2016年06月30日 5,048.2 连带责任保证 1 否 是

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 2015年06月20日 80,030 2016年01月08日 4,960 连带责任保证 0.5 是 是

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 2015年06月20日 80,030 2016年01月18日 3,020 连带责任保证 0.5 是 是

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 2015年06月20日 80,030 2016年06月27日 2,000 连带责任保证 0.5 是 是

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 2015年06月20日 80,030 2016年06月28日 2,000 连带责任保证 0.5 是 是

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 2015年06月20日 80,030 2016年06月28日 1,000 连带责任保证 0.5 是 是

青岛润丰铝箔有限公司 2015年06月20日 80,030 2016年02月25日 2,000 连带责任保证 0.5 是 是

报告期内审批的对外担保额度合计

（A1）

0

报告期内对外担保实际发

生额合计（A2）

219,445.39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外担保额度合

计（A3）

80,030

报告期末实际对外担保余

额合计（A4）

17,422.2

公司与子公司之间担保情况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

相关公告

披露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日期

（协议签署日）

实际担保金

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为

关联方

担保

报告期内审批对子公司担保额度合

计（B1）

0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保实

际发生额合计（B2）

0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子公司担保额

度合计（B3）

0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实际担

保余额合计（B4）

0

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

相关公告

披露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日期

（协议签署日）

实际担保金

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为

关联方

担保

报告期内审批对子公司担保额度合

计（C1）

0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保实

际发生额合计（C2）

0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子公司担保额

度合计（C3）

0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实际担

保余额合计（C4）

0

公司担保总额（即前三大项的合计）

报告期内审批担保额度合计

（A1+B1+C1）

0

报告期内担保实际发生额

合计（A2+B2+C2）

219,445.39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担保额度合计

（A3+B3+C3）

80,030

报告期末实际担保余额合

计（A4+B4+C4）

17,422.2

实际担保总额（即A4+B4+C4）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14.43%

其中：

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余额（D） 0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被担保对象提供的债务担保

余额（E）

0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50%部分的金额（F） 0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D+E+F） 0

对未到期担保，报告期内已发生担保责任或可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的情况说明（如有）

无

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说明（如有） 无

更正后内容为：

单位：万元

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相关公告

披露日期

担保额

度

实际发生日期（协议

签署日）

实际担

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

保

期

是否

履行

完毕

是否

为关

联方

担保

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 2015年06月20日 80,030 2016年06月21日 3,500 连带责任保证 1 否 是

青岛润丰铝箔有限公司 2015年06月20日 80,030 2016年05月30日 2,000 连带责任保证 1 否 是

青岛润丰铝箔有限公司 2015年06月20日 80,030 2016年05月31日 2,000 连带责任保证 1 否 是

青岛润丰铝箔有限公司 2015年06月20日 80,030 2016年06月08日 4,874 连带责任保证 1 否 是

青岛润丰铝箔有限公司 2015年06月20日 80,030 2016年06月30日 5,048.2 连带责任保证 1 否 是

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 2015年06月20日 80,030 2016年01月08日 4,960 连带责任保证 0.5 是 是

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 2015年06月20日 80,030 2016年01月18日 3,020 连带责任保证 0.5 是 是

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 2015年06月20日 80,030 2016年06月27日 2,000 连带责任保证 0.5 是 是

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 2015年06月20日 80,030 2016年06月28日 2,000 连带责任保证 0.5 是 是

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 2015年06月20日 80,030 2016年06月28日 1,000 连带责任保证 0.5 是 是

青岛润丰铝箔有限公司 2015年06月20日 80,030 2016年02月25日 2,000 连带责任保证 0.5 是 是

报告期内审批的对外担保额度合计

（A1）

0

报告期内对外担保实际发

生额合计（A2）

32,402.20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外担保额度合

计（A3）

80,030

报告期末实际对外担保余

额合计（A4）

17,422.2

公司与子公司之间担保情况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

相关公告

披露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日期

（协议签署日）

实际担保金

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为

关联方

担保

报告期内审批对子公司担保额度合

计（B1）

0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保实

际发生额合计（B2）

0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子公司担保额

度合计（B3）

0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实际担

保余额合计（B4）

0

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

相关公告

披露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日期

（协议签署日）

实际担保金

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为

关联方

担保

报告期内审批对子公司担保额度合

计（C1）

0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保实

际发生额合计（C2）

0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子公司担保额

度合计（C3）

0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实际担

保余额合计（C4）

0

公司担保总额（即前三大项的合计）

报告期内审批担保额度合计

（A1+B1+C1）

0

报告期内担保实际发生额

合计（A2+B2+C2）

32,402.20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担保额度合计

（A3+B3+C3）

80,030

报告期末实际担保余额合

计（A4+B4+C4）

17,422.2

实际担保总额（即A4+B4+C4）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14.43%

其中：

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余额（D） 0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被担保对象提供的债务担保

余额（E）

0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50%部分的金额（F） 0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D+E+F） 0

对未到期担保，报告期内已发生担保责任或可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的情况说明（如有）

无

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说明（如有） 无

三、第五节“重要事项”之“十一、关联方及关联交易”之“（4）关联方资金拆借”

原内容为：

单位： 元

关联方 拆借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说明

拆入

山东科瑞钢板有限

公司

20,400,091.25 2016年9月20日 2016年11月11日

公司临时借用山东科瑞钢板有限公司资金，用

于银行贷款到期借新还旧的资金过桥往来，时

间较短，未支付资金占用费。

拆出

青海鲁丰鑫恒铝材

有限公司

309,851,733.58 2016年1月1日 2016年12月31日

根据约定，公司对青海鲁丰鑫恒铝材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项按照约定利率收取了资金占用

费；期末余额于2017年1月份全部收回。

青岛鑫鲁丰环保材

料有限公司

304,961,555.53 2016年1月7日 2016年6月25日 由于本公司与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青岛

润丰铝箔有限公司和青岛鑫鲁丰环保材料有

限公司资产重组前为母子公司关系，重组完成

后，因业务延续，公司存在银行贷款到期借新

还旧的资金过桥往来，时间较短，未收取资金

占用费。

青岛润丰铝箔有限

公司

162,117,000.00 2016年1月6日 2016年6月30日

博兴县瑞丰铝板有

限公司

1,106,948,907.35 2016年1月6日 2016年8月31日

更正后内容为：

单位： 元

关联方 拆借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说明

拆入

山东科瑞钢板有限

公司

20,400,091.25 2016年9月20日 2016年11月11日

公司临时借用山东科瑞钢板有限公司资

金，用于银行贷款到期借新还旧的资金过

桥往来，时间较短，未支付资金占用费。

青岛鑫鲁丰环保材

料有限公司

304,961,555.53 2016年1月7日 2016年6月25日 由于本公司与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

青岛润丰铝箔有限公司和青岛鑫鲁丰环保

材料有限公司资产重组前为母子公司关

系，重组完成后，因业务延续，公司存在银

行贷款到期借新还旧的资金过桥往来，时

间较短，未收取资金占用费。

青岛润丰铝箔有限

公司

162,117,000.00 2016年1月6日 2016年6月30日

博兴县瑞丰铝板有

限公司

1,106,948,907.35 2016年1月6日 2016年8月31日

拆出

青海鲁丰鑫恒铝材

有限公司

309,851,733.58 2016年1月1日 2016年12月31日

根据约定，公司对青海鲁丰鑫恒铝材有限

公司其他应收款项按照约定利率收取了资

金占用费；期末余额于2017年1月份全部收

回。

除上述更正及其他相关更正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次更正后的公司 2016

年度报告全文已同时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进行披露，公司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